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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納新購股權計劃

有關批准（其中包括）採納新購股權計劃之決議案，已於二零零二年八月
二十七日在本公司之二零零二年度股東週年大會上獲正式通過。

採納新購股權計劃

謹請參閱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所發出有關採納新購股權計劃
之通函（「通函」）。除另有定義者外，本公佈與通函所採用之名詞具有相同
涵義。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七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股東
已正式通過決議案批准採納新購股權計劃。此外，百慕達金融管理局已批
准根據新購股權計劃授出購股權及批准就行使購股權所附認購權而發行新
股份。

待聯交所上市委員會批准就行使根據新購股權計劃所授出之購股權所附認
購權而予以配發及發行之132,364,810股新股份（即股東週年大會當日本公司
之發行股本總額之10%）上市及買賣後，新購股權計劃方會生效。

新購股權計劃遵從上市規則內新修訂的第17章（有關修訂已於二零零一年九
月一日起生效）。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潘彬澤

香港，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請 同 時 參 閱 本 公 佈 於 香 港 經 濟 日 報 及 星 島 日 報
刊 登 的 內 容 。 


